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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比较髓核摘除术联合椎间植骨融合内固定术与单纯髓核摘除术治疗复发性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

效。方法 将42例复发性腰椎间盘突出症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给予不同的手术方式,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患
者术前和术后3个月及末次随访时VAS和ODI评分及术后满意度。结果 实验组患者治疗后有效率、VAS评分改善

率、ODI评分改善率及术后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内固定术联合髓核摘除

术治疗复发性腰椎间盘突疗效显著,加快患者恢复,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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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发性椎间盘突出症是指经过术后6个月或6个
月以上的无症状间歇期,原手术节段原部位或对侧腰
椎间盘再突出[1],此类患者进行第二次手术的难度较
大,会伤及到腰椎的神经组织,因此选择合适的手术方
式是治疗复发性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关键。本文旨在比
较髓核摘除术联合椎间植骨融合内固定术与单纯髓核
摘除术治疗复发性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现报
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2012年2月~2014年5月我院
骨科收治的42例复发性腰椎间盘突出症住院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均经过临床医生和X线确诊为复发性腰
椎间盘突出症;所有患者均为同侧原部位复发,病变节
段在腰3~4的患者15例,病变节段在腰4~5的患者

12例,其病变节段在腰5~骶1的患者15例;患者两
次手术平均间隔时间(42.18±0.52)个月,首次术式均
为单纯髓核摘除术。将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
组,每组21例,实验组男12例,女9例,年龄42~58
岁,平均为(50.29±5.82)岁,两次手术的间隔时间为
(42.08±0.45)个月,对照组男13例,女8例,年龄35
~59岁,平均为(50.14±6.74)岁,两次手术的间隔时
间为(43.15±0.76)个月。经统计学分析,两组患者性
别、年龄、首次术式、手术间隔时间、病变节段等一般情
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临床上具有可
比性。均遵循知情同意原则,并报医院医学伦理委员
会备案。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全麻后,取俯卧位,全部
病例均常规术前C型臂X线机透视下定位,采用后正
中,切口长约6~8cm,取患者症状侧咬除病变间隙椎
板,扩大开窗,保护牵开硬膜及神经根,切取髓核;实验
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内固定术,切口长约8~
12cm,置入相应的椎弓根螺钉系,切除半椎板,将切除
的骨质作为植骨材料,仔细保护神经根,显露突出的椎
间盘,充分切除椎间盘髓核和软骨终板,分别从椎间隙
两侧将骨粒植入并打压紧密,再以椎弓根钉系统适当
加压,安放钛棒加以固定,冲洗切口,逐层缝合,两组患
者均放置引流管[2]。
1.3 疗效评价及观察指标 ①临床疗效评价标准[3],

优:临床症状完全消失,运动功能未受到明显影响,患
者能进行正常工作、生活、学习;良:临床症状基本消
失,偶感疼痛,活动轻度受限,但不影响患者正常工作、
生活和学习;差:临床症状无明显改善,甚至加重;有效
率=(优+良)例数÷总例数×100%;②观察指标:患
者术前和术后3个月及末次随访时行疼痛视觉模拟评
分(visualanaloguescale,VAS)、功能障碍指数(oswe-
strydisabilityindex,ODI)评分,计算改善率,改善率

= (术前评分-末次评分)÷术前评分×100%;③满
意度测评:采用自行设计的满意度调查问卷,对患者进
行一对一调查,满意度分为:很满意、满意、不满意3个
等级;患者随访时间为术后3个月,末次随访时间为术
后24个月。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AS11.0对数据进行统计学
分析,计数资料以n(%)表示,临床疗效和治疗服务满
意度为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其余行χ2 检验,计量
资料用(췍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P <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 实验组患者治
疗后有效率(100.00%)显著高于对照组(90.48%),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2.585,P =0.010),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 (n,%)

分组 n 优 良 差 有效率(%)

实验组 2114(66.67)7(33.33)0(0.00) 100.00
对照组 21 6(28.57)13(61.91)2(9.52) 90.48

2.2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3个月及末次随访VAS评
分比较 术前两组患者VAS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028,P=0.997),术后3个月、末次随访 VAS
评分对照组均显著高于实验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3.045,P=0.008,t=3.785,P<0.001),但实验
组改善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
3.254,P=0.003),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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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3个月及末次随访

VAS评分比较 (췍x±s)

分组 n
术前
(分)

术后3个月
(分)

末次随访
(分)

改善率
(%)

实验组 21 6.58±0.43 2.01±0.65 1.03±0.47 85.19±9.35
对照组 21 6.43±0.32 2.54±0.58 1.52±0.7376.24±11.87

2.3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3个月及末次随访 ODI评
分比较 术前两组患者 ODI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034,P=0.857),术后3个月、末次随访 ODI
评分对照组均显著高于实验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2.988,P=0.035,t=3.014,P=0.012),但实验
组改善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
4.001,P<0.001),见表3。

表3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3个月及末次
随访ODI评分比较  (췍x±s)

分组 n
术前
(分)

术后3个月
(分)

末次随访
(分)

改善率
(%)

实验组 21 56.08±9.7221.98±5.47 5.99±3.2890.78±13.11
对照组 2155.94±10.1326.01±5.8412.03±6.8382.48±11.25

2.4 两组患者术后满意度比较 实验组患者术后满
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 =
-2.268,P=0.023),见表4。

表4 两组患者术后满意度比较 (n,%)

分组 n 很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实验组 2113(61.90)7(33.33)1(4.76) 95.23
对照组 21 6(25.87)11(52.38)4(19.05) 80.95

3 讨论
目前认为导致腰椎间盘突出症复发的可能原因是

进一步加重的椎间盘退变,导致腰椎间盘再次突出无
法避免,纤维环组织在第一次手术中被切开,修复很难
达到足够强度,椎间盘组织由原破口突出导致椎间盘
突出复发,对于对侧复发的可能发病机制是初次手术
损伤了对侧纤维环,未取出的椎间盘组织由纤维环受
损处突出引起复发[4],年龄、性别、肥胖、吸烟、腰部外
伤、重体力劳动、椎管内瘢痕组织、腰椎失稳可能是初
次手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第一次手术后患者瘢痕多
少和粘连情况不相同,造成第二次手术的手术方式的
选择也不相同,因此复发性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还存
在很大的争议,同时由于初次手术后破坏了椎间隙周
围正常的解剖结构,椎管内瘢痕组织增生与硬脊膜、神
经根粘连严重,需扩大原手术范围,增加了再次手术的
难度,可 能 出 现 神 经 根 损 伤 和 出 血 量 增 多 等 并 发
症[5-7]。梁世勋[8]学者研究显示,髓核摘除术联合椎
间植骨融合内固定术治疗复发性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进行治疗,能有效改善患者腰椎节段不稳的症状。李
俊等[9]认为摘除椎间盘后行椎间植骨、椎弓根螺钉内
固定术,不仅可恢复椎间隙高度,还可恢复腰椎生理曲
度,并加强固定节段的稳定性,可防止植骨塌陷,缩短
植骨融合时间,提高植骨融合率。经归纳使用髓核摘

除术联合内固定术对复发性腰椎间盘突出症具有以下
优点:①由于椎体与椎间盘承受腰椎的大部分载荷,故
椎体间植骨使腰椎的稳定性更佳;②椎体间接触面积
大,可为椎间植骨提供较为理想的植骨床;③可恢复椎
间隙高度,扩大椎间孔,有利于神经根的松解减压。本
研究显示采用髓核摘除术联合椎间植骨融合内固定术
治疗的患者有效率为100.00%显著高于单纯使用髓
核摘除 术 的90.48%,前 者 术 后 VSA 评 分 改 善 率
(85.19±9.35)% 和 ODI评 分 改 善 率 (90.78±
13.11)%均高于后者的(76.24±11.87)%、(82.48±
11.25)%,同时两种手术方式联合治疗复发性腰椎间
盘突出症还可以有效提高患者对于治疗服务的满意
度,与廖鹏飞等[5]学者研究一致。同时复发性腰椎肩
盘突出,由于第一次手术破坏原有结构组织,存在大量
的瘢痕组织,因此临床医生在进行再次手术之前还必
须做到以下几点:①术前充分评估,分为神经病学评估
和影像学评估,充分了解患者的第一次手术状况、病症
消失时间等;与患者进行充分沟通,缓解患者的心理状
况,给第二次手术创造良好的心理环境;②术中仔细/
谨慎操作,从患者原手术部位周围的健康组织处入手,
使用神经剥离子逐渐分离硬膜囊及瘢痕组织,使得充
分显露神经根,必要时可以切除部分关节突关节及上
下椎板。神经根周围的瘢痕组织可能引起神经牵拉,
降低轴突运输,限制血液循环以及静脉回流,但是切除
瘢痕并不能缓解疼痛,反而会引起症状加重[3]。

综上所述,髓核摘除术联合椎间植骨融合内固定
术治疗复发性腰椎间盘突出症疗效显著,可加快患者
恢复,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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